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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5/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5_AE_89_E5_c80_305443.htm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矿山救护队资质认定工作的

通知（安监总厅应急〔2007〕84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各省级煤矿安全

监察机构： 开展矿山救护队资质认定工作，对健全救护队组

织机构，补充应急救援装备，改善救护队基础设施，促进救

护队自身建设，提高救护队应急救援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矿山救护队资质认定管理规定》（安全监管总局令第2号）和

《矿山救护队资质认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安监总办字

〔2005〕211号）发布实施后，资质认定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

，已有 21个单位取得矿山救护队一级资质，41个单位取得矿

山救护队二级资质，214个单位申报了三级、四级资质。但是

，各地工作进展很不平衡，与资质认定工作目标差距很大。

为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

组织做好矿山救护队资质认定申报工作。各省级安全监管局

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从提高应急救援能力和完善应急救援

体系建设，促进区域矿山企业健康发展的高度，认真组织和

指导辖区内所有矿山救护队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做好资质

认定的申报工作。 申报矿山救护队一级、二级资质的材料要

在2007年7月31日前报安全监管总局矿山救援指挥中心。各省

级矿山救护队资质认定机构要在2007年8月31日前，依据有关

规定和标准完成本辖区内三级、四级矿山救护队资质认定工



作；并对本辖区内矿山救护队资质认定工作进行总结，并

于2007年10月31日前将总结报告报送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

指挥中心。 二、加强对矿山救护队的监督管理工作。各省级

矿山救护队资质认定机构要进一步完善矿山救护队资质认定

程序和管理办法，建立矿山救护队数据库，对辖区内矿山救

护队实施动态管理。要定期对矿山救护队的设备使用和更新

、人员培训和技术演练、预防性安全检查等情况进行检查，

每季度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报送检查结果。矿

山救护队大、中队长的变动调整计划应及时上报资质认定机

构，拟调整人员培训合格后方可任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